
 

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规则》的有关规定，作为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独立判断的原则，认真审阅了《西安

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公司拟与各相关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及《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基于独

立判断的立场，我们认为： 

1、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胜升城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所持有的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德环保”）52%的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该事项符合公司向环保产业拓展的战略发展规

划，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增强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及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西安达刚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公司拟与各相关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未损害中小

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上述报告书及补充协议提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 

3、公司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切实可行，相关主体对



 

公司填补措施的切实履行做出了承诺，有效地保护了全体股东利益。因此，我们

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4、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建西女士为本次交易对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胜升城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之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会议

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需按规定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何绪文、钟洪明、傅瑜、房坤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日 




